
 

彰化縣政府辦理既成道路認定申請書 

申請書 

為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原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辦理彰化縣      (鄉、鎮、市)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地號

等      筆持分土地(如附表)之既成道路認定。 

鄉鎮市別 段別 小段 地號 持分 備註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檢附資料： 

□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

□道路現況照片 

□現況套繪地籍圖 

□非法定空地使用證明文件(請逕向建管單位申請) 

□毗鄰申請地之建物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資料 

□街路巷道門牌編釘證明、戶政設籍資料(請逕向戶政事務所申請) 

□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第1版(或71年附近年度空照像片)及第3版(或

83 年附近年度空照像片)（請逕向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

所：台北市和平西路二段 100 之 1 號洽購 02-23031935） 

□委託書(如為受託人需檢附) 

 

附件一 



 

彰化縣政府辦理既成道路認定申請書 

 

 

 

申 請 人：    （自然人、公司或機關）     

 

住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 託 人：    （自然人、公司或機關）     

 

住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蓋章 

 

蓋章 

附件一 


